
保险产品说明

保险条款名称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绑架勒索赎金损失保险

（注册号：C00015431912018040804181）

保障范围 第一部分 保险责任

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被保险人就因保险期间内发生的保险

事故而直接遭受的保险损失承担保险责任，包括：

1. 保险损失是指:

1.1 已经交出的赎金；对于易销货物或服务，保险人应根据独立的评估

或双方之间的协议，支付该货物或服务在被交出之时的实际现金价值。

1.2 赎金运送损失：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个人正式授权的人根据赎金要求

者的指令运送赎金的过程中，因赎金的实际损毁、失踪或错误提取而

产生的赎金损失。

1.3 保险人指定的响应顾问或危机管理顾问费用。

1.4 额外费用，必须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个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或发生期

间产生的费用，应包括下列各项：

(1)经保险人事先授权，由投保人聘请的独立谈判人费用；

(2)独立公关顾问和/或口译员费用；

(3)投保人或被保险个人产生的出行和住宿费用；

(4)绑架和/或扣押和/或劫持受害人及其家人至受害人国籍所属国家的

出行费用和绑架和/或扣押和/或劫持受害人及其家人的替代者至发生

绑架和/或扣押和/或劫持事件的国家的出行费用。这些费用对每个被保

险个人每次绑架和/或扣押和/或劫持只适用一次；

(5)被保险个人获释前和保险事故发生后 36 个月内产生的独立精神病

治疗和/或医疗护理和/或法律咨询的普通合理费用；

(6)投保人或被保险个人因线人提供有助于解决保险事故的信息而向其

支付的报酬；

(7)个人财务损失，如本保险合同第二部分第 14 条所定义；

(8)被保险个人在被绑架或扣押或劫持期间，根据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其

劳动合同规定应支付的薪酬总额，包括奖金、佣金、生活费用补贴、

境外退税、养老金和/或福利缴款和津贴；



(9)被保险个人在被绑架或扣押或劫持期间，其某位亲属（为了协助进

行释放受害人的谈判而未去上班工作）的，根据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其

劳动合同规定应支付的薪酬总额，包括奖金、佣金、生活费用补贴、

境外退税、养老金和/或福利缴款和津贴；

(10) 为被保险个人在被绑架或扣押或劫持期间以及之后连续30日内安

排的临时替换者的薪酬总额（包括奖金和津贴），但以被绑架或被扣

押或被劫持的被保险个人在该期间所执行的劳动合同约定应获得的薪

酬总额为限；

(11)因专门指定员工协助对本保险事故进行谈判而导致投保人所需支

付的该员工工资费用，但不超过该员工月基本工资。加上与此类谈判

相关的单独且直接产生的所有其他合理费用，但投保人须提供一份关

于该员工时间、服务和费用的明细帐目；

(12) 为了弥补保险损失及之后根据本保险合同偿付的款项，专门筹集

贷款，因此产生的应付利息；但前提是，贷款须在投保人从保险人处

收到偿付的款项后 7 天内偿还；

(13)完全为了直接保护保险事故发生所在国家的被保险个人，根据经保

险人同意的响应顾问或危机管理顾问提出的具体建议,完全且直接发生

的采取安全措施和临时聘请保安人员而发生的成本和费用；

(14)完全由保险事故导致的通信设备、记录设备和广告费用；

(15)投保人所聘用的独立法医分析师的合理费用；

(16)被保险个人在保险事故期间身故的情况下，将绑架或扣押或劫持受

害人的尸体或骨灰遣送回国产生的费用；

(17)被保险个人在保险事故期间身故的情况下，对绑架或扣押或劫持受

害人进行埋葬或火葬产生的费用；

(18)合理的休养和康复费用，包括在释放绑架或扣押或劫持受害人后连

续 6 个月内绑架和/或扣押和/或劫持受害人和配偶和/或孩子产生的膳

食费和休养费。保险人的责任不应超过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第四项第（3）

条所列的责任限额；

(19)纠正被保险个人由保险事故单独和直接导致的永久外形损毁所需

的合理整容整形手术费用；

(20)绑架和/或扣押和/或劫持受害人的工作再培训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绑架和/或扣押和/或劫持受害人在接受再培训期间的薪资，以及额外的

培训费用；



(21)在谈判释放受害人的过程中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个人产生的所有其

他合理费用。

1.5 法律责任，由被保险个人或代表任何被保险个人或其法人代表或股

东完全且直接因绑架或勒索使其遭受损失，向投保人提起索赔，经裁

决和判决由投保人承担的责任。但是：

（1）未经保险人事先授权，投保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不应解决任何

索赔，也不应造成任何成本或费用；

（2）保险人有权对投保人因发生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所涉及的

任何诉讼辩护，并且可在其认为合适并且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对任何索

赔或诉讼进行任何调查和处理，投保人应在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作中与

全力配合保险人。

除法律责任的限额外，还应支付保险人产生或经其事先授权产生的抗

辩费用。但是，如果这些费用所对应的所有裁决和判决的总金额超过

了该法律责任限额，则本保险合同应仅承担以下比例的抗辩费用：该

限额除以该裁决和判决总额所得比例。

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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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除外责任

对于由任何其他保险提供保障的损失、或假如没有本保险合同，则会

由任何其他保险提供保障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但超过该其

他保险的部分或应从任何其他渠道收取的部分除外。此外，由下列任

何情况导致或引起或可归咎于其的任何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1. 场所外抢劫除外条款：在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暴力的面对面接

触中交出赎金；除非当时持有该赎金的人交出该赎金完全是为了满足

之前已提出的赎金要求；

2. 场所内抢劫除外条款：在一个或多个被保险个人的绑架或扣押或

劫持发生的地点或最早作出勒索或产品勒索需求的地点交付赎金，除

非是在收到赎金要求后，完全出于满足该赎金要求的目的，将赎金带

到该地点；

3. 仅就绑架或勒索或产品勒索或劫持而言，投保人、投保人的董事

或高级职员或员工，或被保险个人或其代理人的欺骗性的或犯罪行为，

无论是单独行动还是与其他人勾结；

4. 仅就扣押而言：

4.1 少于连续 12 个小时的扣押；



4.2 投保人或被保险个人或本保险合同第二部分第 9.2 和 9.3 条中定义

的与被保险个人一起居住的任何人在其总部所在地或其所在国实际作

出或被指控的刑事犯罪的行为；除非保险人确定此类指控为无意虚假、

欺诈和恶意，完全且直接为了以投保人或扣押受害人为代价来实现政

治、宣传或压制作用；

4.3 投保人或扣押的受害人未能以恰当方式取得或维持移民、工作、居

住，或类似签证、许可证或其他文件。

5. 实际或受到威胁的恶意使用致病的或有毒的生物或化学材料；

6. 核子反应，核辐射或放射性污染；

7. 制裁限制与除外条款：如在本保险合同项下提供保险、支付赔款

或给付保险金，将会使（再）保险人根据联合国决议或中华人民共和

国（PRC）、欧盟、英国或美国的贸易或经济制裁规定，法律或法规，

受到任何制裁、被禁止或限制，则（再）保险人不得被视为是在本保

险合同项下提供保险，且也不承担在本保险合同项下支付赔款或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

8. 关于 2015 年反恐及安全法项下的英国反恐立法和联合国安理会

2133 号决议（2014 年 1 月）及其修正案，尽管（再）保险人遵循本

保险合同中所包含的制裁限制与除外条款，但对赎金支付的任何限制

不应排除保险合同范围内定义的对其他风险的赔偿。

退保条件标准和

退保流程时限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保险合同另有规定外，本保险合同可由“投保人”或其

代理人通过给保险人邮寄保险合同解除通知书至明细表中列明的地址

而被解除，且自保险人收到投保人书面通知之日起，保险合同解除。

若由“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

之日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保费后，30 日（如果没有特定的日

期默认 30 日）内退还投保人。


